
第十點附表3-2

衛 星 通 信 用 無 線 電 頻 率 申 請 審 查 總 結 表

一、申請人基本資料

公司名稱
頻率用途  □衛星固定通信   □衛星行動通信
頻率使用區域  全國

二、本案為既有衛星系統新增或變更頻率或安裝場域，而未新增或變更

頻段，經出席審查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，免經評分，作成審查合

格建議。

三、審查總結意見

審查總結意見

四、全體出席審查委員簽章
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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